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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屠宰，也将实现“标准
化”。近日，从烟台市政府办公室传
来消息，本月起，烟台我市正式实施
《关于进一步做好生猪屠宰监管工
作的意见》，进一步加强生猪屠宰企
业规范化管理，杜绝病害肉、注水肉
上市，确保出厂（场）肉品合格率
100%，并力争用2至3年的时间，使
生猪定点屠宰率达到100%，机械化
屠宰生猪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
100%，品牌肉市场占有率达到90%，
私屠滥宰现象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定点屠宰资格
明年完成审核

今后，生猪屠宰企业将实行规
范化建设。意见要求，烟台各县市
区必须科学合理制定生猪屠宰厂
（场）设置规划，加快辖区内现有生
猪屠宰厂（场）的整合，确保整合后
的屠宰厂（场）数量符合要求。加强
对生猪屠宰厂（场）的升级改造，确

保其在屠宰加工、肉品品质检验、冷
链设施等方面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严格生猪屠宰企业行业准入，今后
新设置的屠宰企业必须达到机械化
标准。鼓励、支持生猪屠宰企业加
快配套生猪养殖基地建设，从源头
上提高猪肉产品质量。烟台各县市
区2014年12月底前，将生猪屠宰厂
（场）设置规划报市畜牧局；2015年
1 季度前，全面完成生猪定点屠宰
资格审核清理工作。

全面推行生猪屠宰企业监管派
驻制度。对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由
畜牧行政管理部门派驻专门人员实
行驻厂（场）监管，原则上每个企业
派驻的监管人员数量不少于 2人。
派驻监管人员的主要职责是：监督
企业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生猪进厂
（场）查验登记、待宰停食静养、屠宰
同步检验、肉品出厂（场）登记、肉品
检验、“瘦肉精”自检、无害化处理等
肉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做到各项

台账记录规范完整，严禁未取得检
疫合格证明或检疫不合格的猪肉产
品出厂（场）；及时严厉查处企业的
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机械化生产产品
可跨县市区流通

对于私屠滥宰的监管，也将更
加严格。烟台市将定期开展生猪屠
宰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私屠滥
宰、添加“瘦肉精”、注水或注入其它
物质、制售病死病害猪肉等违法违
规行为。特别要加大对私屠滥宰、
添加“瘦肉精”、制售注水肉和病死
病害猪肉等高发区域、重点企业等
的监控力度，开展重点盯防、集中整
治、坚决打击。畜牧、公安等部门要
加强协作联动，形成整治合力，确保
整治行动效果。对查出的违法违规
行为，依法严厉处罚，涉嫌犯罪的要
坚决查处。

完善生猪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进一步规范生猪产品流通秩序，机
械化生猪屠宰厂（场）生产的产品可
以跨县市区流通；外地生猪屠宰厂
（场）进入烟台市销售生猪产品，必
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另外，烟台市将建立并实施“黑
名单”制度，公布失信屠宰企业名
单，促进行业自律。建立举报投诉
制度，公布生猪屠宰管理举报投诉
电话，规范受理程序，完善监督制
度，确保群众反映的肉品质量安全
问题及时有效查处。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意见提出，市、县两级要建立生
猪屠宰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协
调解决生猪屠宰管理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实现对猪肉产销环节全过程
的监管，防止质量安全事故发生。

今后，相关部门责任进一步得
到落实。根据要求，畜牧部门全面

负责全市生猪屠宰行业管理和屠宰
活动的监督管理。财政部门要将生
猪屠宰监管所需经费纳入当地财政
预算，改善监管执法条件，健全技术
支撑体系，同时根据财政部《关于印
发〈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
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要求，足额配套屠宰环节病害猪无
害化处理补贴资金。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负责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
猪肉产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环保
部门负责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污染
防治监督管理。公安部门负责配合
有关部门开展监督检查，严厉打击
抗拒执法检查的行为，对生猪屠宰
违法犯罪案件依法进行查处。

今后，市、县两级还将充实生猪
屠宰监管力量，配备必要的设施和
装备，为生猪屠宰执法监督工作提
供必要的条件，并定期举办生猪屠
宰监管工作培训，提高队伍素质和
监管能力。 （烟台日报）

烟台加强生猪屠宰企业规范化管理

杜绝一切病害肉、注水肉上市

学生用车安全一直是社
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近日，
从泰安公安交警部门获悉，
根据省市的统一部署，从现
在至明年 3 月底，泰安市将
开展学生用车安全整治行
动，严查“带病车”上路，查处
无运营资质“黑车”，同时曝
光交通违法行为。

根据部署，泰安市也将
开展校车安全整治行动。
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
度，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责
任；全面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和交通秩序，抓好校车准入

源头控制，加大校车运营监
管力度，严查交通违法行
为，坚决取缔非法运营车
辆；进一步完善校车运行沿
线道路、学校道路和相关路
口的交通安全设施，强化查
处无运营资质的“黑车”；加
强技术检测和质量把关，严
禁“带病车”上路；加强《校
车安全管理条例》和校车安
全行车常识的宣传教育，加
大校车交通违法行为曝光
力度；建立举报平台、公布
举报电话，充分调动广大群
众的参与意识，自觉监督举

报非法接送学生车辆。
据泰安公安交警部门介

绍，为了加强对学生用车的
监管，泰安市交警部门曾下
发《关于切实加强泰城中小
学校、幼儿园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的通知》，将严查校
车和接送学生车辆超员、超
速等违法行为，全力保障学
校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民
警在执勤中，也曾查处违法
改装车辆，装载学生的违法
车辆。

据泰安交警部门工作人
员介绍，在校车安全整治中，

校车未按规定喷涂校车标
志、校车超速、超员、酒后驾
驶、无牌无证、假牌假证以及
报废车、不符合安全技术标
准车辆和低速载货汽车、三
轮汽车、拖拉机搭载学生等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都在整治
之列。泰安交警部门还将重
点加强学生上下学高峰时段
以及校园周边道路、校车运
行路线的检查力度，对于违
法校车将予以查处，对于校
车违法行为将给予曝光。

（泰山晚报）

泰安开展校车安全整治行动
发现校车“带病”上路可举报

近日，随着聊城东昌府
区及莘县水资源远程监控系
统分部顺利通过验收并投入
使用，聊城市第二批水资源
远程监控系统全部通过验收
并移交投入使用。

为切实提高聊城市水资
源管理的信息化、科学化水
平，今年6月份，聊城市水利

局在全市大力实施了水资源
远程在线监控再建工作。本
期项目在市直、东昌府区、开
发区、临清、冠县、茌平、莘县
分别管理的 41 家重点取用
水户 112处取水点安装了远
程水量监控系统，新设 6 个
监控中心、32 个监控分中
心，年监测取水量 3100万立

方米。该系统可实现对取用
水户取水量自动实时在线监
测、数据统计和查询，为水资
源管理工作和水资源费征收
提供全面、及时、准确的数据
基础和支持平台。

截至目前，聊城市共计
实施了两批水资源远程监测
设备的安装，共计对93家重

点取用水户 263处取水口实
现了远程水量在线监测系统
的安装，占重点取水户的
80%以上，远程在线监测水
量达到 1.2 亿立方米/年，占
全市全部工业用水量的70%
以上，大大提高了全市水资
源管理的工作效率。

（聊城日报）

聊城取水计量实现远程监控
覆盖80%的重点取水户

金海世家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活动室内,老人们在一起欢快地唱歌。今年下半年开始运营的这家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目前已
有会员1500多名,老年艺术团体30多个,是淄博市探索居家养老、提高社会养老服务职能的成功模式。成立这样的日间照料中
心,对老年人提高生活质量、丰富精神世界、快乐安享晚年发挥了积极作用。 （淄博日报）

老人乐享“日间照料”

济南市将开展集中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
非法“卫星锅”。这是从近日召开的济南市卫星
电视地面接收设施专项整治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据了解，济南市将在全市开展集中专项整治
行动，从五个方面做好该项工作。一是以集市卖
场、社区广场、交通物流、流动商贩、网络营销等
为重点，严查非法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行为；
二是以宾馆酒店、娱乐场所、店档商超等消费娱
乐场所为重点，严查非法安装使用卫星地面接收
设施行为；三是以行政区划接合部、城乡接合部、
交通要道周边等特殊区域为重点，严查违法违规
行为；四是以居民小区、乡镇农村、繁华街区为重
点，严查私自安装接收行为；五是以查处“黑窝
点”为重点，严厉打击地下非法生产、销售行
为。 （济南日报）

济南

严厉打击非法“卫星锅”

据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市
房产管理局局长仲爱华透露，济宁市将很快出台
《济宁市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办法》，该办法出
台后，部分市民摇号申请到的经适房上市交易将
有法可循，填补了此前济宁市没有经适房上市交
易相关政策依据的空白，保障市民的利益。另
外，济宁市还将出台《济宁市保障性住房管理办
法》以及“公廉并轨”实施办法，不断充实完善济
宁市住房保障制度体系。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适房购买满 5年可以
上市交易。目前，济宁市已经有部分经济适用房
满足了这一条件。为了规范上市交易行为，济
南、烟台、威海、青岛、临沂等市已出台了上市交
易办法。比如临沂于今年 8月 1日起实施了《上
市交易办法》。《办法》明确，签订购房合同满5年
并取得完全产权的经适房可上市交易，不过经适
房住户还需缴纳一定比例的土地收益等价款。
符合条件的由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出具审核意见，
并根据经济适用住房周边同地段同结构类似商
品房销售均价，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应补缴的
土地收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相关价款。“济
宁市保障住房类别结构得到了不断调整和优
化。”仲爱华介绍说，目前，济宁市大力发展公共
租赁住房、适量建设廉租住房、严格控制经济适
用住房；把公共租赁住房作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
重中之重，解决好新就业职工、新毕业大学生和
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的住房保障问题；有序推进
廉租房与公共租赁住房统筹建设、并轨运行。今
年，省下达济宁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新增公共租赁
住房 4000套，新增租赁补贴 460户。截至目前，
全市新建保障性住房项目 15个，开工建设 4829
套，完成年度任务的120.73%，新增租赁补贴476
户，完成年度任务的103.48%，基本建成保障性住
房 3710套，完成年度任务的 123.67%，全面超额
完成省下达年度任务。 (济宁晚报)

济宁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